
NJMUZB3022020020：南京医科大学2021-2022年度江宁校区德馨楼、学海楼零星维修工程施工队伍招标公告

现  南京医科大学 就 2021-2022年度江宁校区德馨楼、学海楼零星维修工程施工队伍（项目名称）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报名（领取招标文件）。招标有关内容如下：
1、 招标名称：南京医科大学2021-2022年度江宁校区德馨楼、学海楼零星维修工程施工队伍
2、 招标项目编号：NJMUZB3022020020
3、 项目情况：江宁校区德馨楼和学海楼(总建筑面积103046平方米)楼宇内所有水（上水、下水、排水等）、电、门窗、家具、窗帘、房屋等的零星维修（不包括空调、电梯、家电、弱电、视频、门禁、网络、废气排放系统和消防设施等），以及招标人临时指定区域以上内容的零星维修。
4、 服务地点：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

5、 服务期限：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服务期内服务合同逐年签订，届时招标人对各家中标单位进行考核（每年两次），每年考核合格后续约下一年合同，考核不通过则服务合同终止，招标人重新招标。招标服务期满，合同自动终止。

6、 投标人资格要求

1.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即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公章，原件评标时备查）；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近六个月内（2020年6月至今）任一月份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或2019年度审计报告（提供相关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财政部门认可的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成立未满一年的可以不提供）；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书面声明）；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近六个月内（2020年6月至今）任一月份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以及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的凭据。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1.5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书）；

1.6投标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是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投标的可以不提供授权书）；

1.7投标内容没有失实或弄虚作假（提供承诺书）；

1.8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提供承诺书）；

1.9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允许转包、分包（提供承诺书）；

1.10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未处于投标资格被有关部门取消或者暂停且在暂停期内的（提供承诺书）。

2、招标人根据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本校所属后勤服务企业除外）：

2.1申请人资质等级及范围：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评标时备查）。

2.2项目经理资格等要求：

建筑工程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并取得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投标单位须提供为其项目经理（负责人）缴纳的近六个月的养老保险缴费证明材料；（养老保险缴费证明材料为社保中心出具的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

7、 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21年1月5日下午13:45--14:15（逾期拒收）

8、 报名相关说明

本项目仅接受网上邮箱报名。
有意者可将投标报名确认函（见附件）、第五项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第1.1-1.4点和2.1-2.2点要求的内容、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复印件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彩色扫描发送至邮箱：290078597@qq.com参与报名。（报名单位可另附其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12 月 22 日下午4:00止(节假日和周末除外)
联系人：尚老师，联系方式：025-86868812
                                            南京医科大学

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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